
志
在
報
國
的
王
德
輝
將
軍

‧

高
興
華‧

王
德
輝
將
軍
（
註
一
，
以
下
直
稱
其

名
諱
）
，
民
國
十
年
出
生
，
祖
籍
江
蘇
省

鎮
江
市
，
家
中
世
代
經
商
，
在
他
就
讀
小

學
時
，
因
為
軍
閥
彼
此
之
間
，
為
了
利
益

而
引
發
戰
爭
，
致
使
廣
大
蒼
生
百
姓
深
受

其
害
，
他
的
家
道
也
因
而
中
落
，
因
此
，

只
得
去
江
蘇
省
常
州
市
投
靠
叔
叔
，
在
動

盪
艱
困
的
歲
月
，
艱
苦
完
成
中
學
學
業
。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日
寇
侵
華
，
上
海
失

守
後
，
當
時
十
六
歲
的
他
，
與
許
多
志
在

報
國
、
誓
要
抵
抗
日
寇
侵
略
的
中
華
民
國

筆者（圖右）與今年高壽一○一歲

的王德輝將軍（圖左）合影留念，

並以本文感謝老將軍戎馬一生，功

勳卓著，功在國家。

熱
血
青
年
，
響
應
政
府
從
軍
報
國
的
號
召

，
王
德
輝
加
入
當
時
位
在
湖
北
武
昌
的
「

陸
軍
戰
時
幹
部
訓
練
圑
」
，
學
習
軍
事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，
從
陸
軍
官
校
十
六

期
畢
業
後
，
王
德
輝
分
派
到
江
西
的
陸
軍

一○

七
師
擔
任
排
長
。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
，
我
國
與
日
寇
發
生
江
西
「
上
高
會
戰
（

註
二
）
」
，
因
部
隊
失
散
，
他
沿
著
浙
贛

鐵
路
到
達
浙
江
金
華
，
加
入
軍
校
七
分
校

（
黃
埔
軍
校
第
七
分
校
）
的
招
生
隊
伍
。

抵
達
重
慶
後
，
在
那
裡
巧
遇
當
年
在

常
州
讀
中
學
時
，
曾
教
導
過
他
的
臧
老
師

，
經
由
臧
老
師
推
薦
，
他
到
軍
事
委
員
會

第
二
廳
工
作
，
後
來
又
受
到
昆
明
兵
站
參

謀
長
的
賞
識
，
將
他
調
到
麾
下
擔
任
補
給

參
謀
，
處
理
後
勤
輜
重
事
宜
；
為
了
執
行

公
務
，
他
的
足
跡
行
遍
雲
南
各
地
。

此
時
，
空
軍
官
校
正
在
招
募
飛
行
生

，
一
心
嚮
往
翱
翔
藍
天
，
決
心
報
國
把
志

伸
的
他
，
毅
然
前
往
投
考
，
獲
錄
取
成
為

空
官
第
十
六
期
的
學
生
，
在
印
度
的
臘
河

接
受
初
級
班
的
飛
行
訓
練
。
完
訓
後
，
他

搭
乘
輪
船
從
印
度
孟
買
航
行
到
南
非
好
望

角
，
穿
越
大
西
洋
到
達
美
國
紐
約
，
然
後

再
換
乘
火
車
到
加
州
的S

anta A
na

美
國
陸

軍
航
空
隊
的
訓
練
基
地
進
修
英
語
。

課
程
結
束
後
，
王
德
輝
到
亞
歷
桑
納

州
的
鳳
凰
城
，
再
次
加
入
飛
行
初
級
班
學

飛
，
期
間
因
為
罹
患
鼻
竇
炎
住
院
，
因
此

被
降
班
到
空
官
第
十
七
期
，
之
後
在
德
州

完
成
中
級
班
和
高
級
班
的
飛
行
訓
練
，
民

國
三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畢
業
後
，
又
繼
續
留

在
美
國
接
受
偵
察
機
的
飛
行
訓
練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，
二
戰
結
束
後

，
他
與
其
他
受
訓
的
人
員
搭
乘
輪
船
由
美

國
舊
金
山
，
經
夏
威
夷
、
日
本
，
返
國
回

到
上
海
，
被
分
配
到
空
軍
第
十
二
中
隊
服

務
。
政
府
勝
利
還
都
南
京
後
，
第
十
二
中

隊
由
四
川
遂
寧
機
場
移
駐
南
京
大
校
場
機

場
，
並
開
始
執
行
拍
攝
全
國
機
場
及
重
要

26



港
灣
、
河
流
的
任
務
。

建
造
大
壩
的
構
想
，
最
早
可
追
溯
至
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著
作
《
建
國
方
略
》
一

書
中
的
「
實
業
計
畫
」
，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
三
峽
建
壩
的
前
置
準
備
作
業
，
必
須
瞭
解

長
江
流
域
主
支
流
、
淹
沒
區
和
水
壩
位
址

等
，
事
先
依
照
空
中
照
相
圖
為
主
要
的
依

據
，
於
是
這
項
重
要
的
空
照
任
務
，
政
府

交
由
空
軍
第
十
二
中
隊
擔
任
。
當
時
年
輕

的
王
德
輝
中
尉
，
奉
命
率
領
相
關
人
員
，

離
開
駐
地
南
京
大
校
場
基
地
，
進
駐
重
慶

白
巿
驛
機
場
，
使
用R

B
-25

型
偵
察
機
，

花
了
約
半
年
的
時
間
，
圓
滿
達
成
任
務
。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十
一
月
，
徐
蚌
會
戰

（
註
三
：
中
共
稱
淮
海
戰
役
）
爆
發
後
，

政
府
高
層
為
了
因
應
局
勢
變
化
，
特
別
指

示
第
十
二
中
隊
派
先
遣
人
員
到
臺
灣
桃
園

空
軍
機
場
，
進
行
部
隊
移
防
前
的
前
置
作

業
。
隊
上
派
遣
空
官
十
三
期
的
陳
嘉
及
十

七
期
的
王
德
輝
等
兩
人
，
帶
著
相
關
人
員

駕
駛R

B
-25

型
機
，
飛
往
臺
北
松
山
機
場

，
卻
沒
想
到
在
要
降
落
時
，
發
現
有
一
個

輪
子
無
法
放
下
來
，
在
耗
光
了
油
料
後
，

最
終
以
機
腹
著
地
的
方
式
迫
降
，
好
在
人

機
均
安
，
讓
全
機
人
員
虛
驚
一
場
。
多
年

後
，
在
接
受
筆
者
訪
談
時
，
王
將
軍
談
及

當
年
那
段
驚
險
的
往
事
，
仍
然
記
憶
猶
新

，
難
以
忘
懷
。

政
府
播
遷
來
臺
後
，
第
十
二
中
隊
的

駐
地
位
於
桃
園
空
軍
基
地
，
經
常
執
行
偵

照
大
陸
共
軍
動
態
的
偵
察
任
務
。
當
時
為

了
反
攻
大
陸
，
政
府
高
層
指
示
對
大
陸
的

西
北
、
西
南
地
區
執
行
空
投
任
務
，
由
國

防
部
大
陸
工
作
處
與
美
方
的
西
方
企
業
公

司
合
作
，
我
方
執
行
空
勤
作
業
的
人
員
，

由
第
十
二
中
隊
及
空
運
部
隊
支
援
，
衣
復

恩
將
軍
在
他
的
回
憶
錄
《
我
的
回
憶
》
中

，
曾
有
這
樣
的
描
述
：

西
元
一
九
五
二
年
六
月
，
「
西
方
公

司
」
奉
命
成
立
，
由
當
時
大
陸
工
作
處
負

責
協
調
與
派
遣
，
直
接
受
命
於
蔣
夫
人
宋

美
齡
女
士
。
在
空
軍
第
十
二
偵
察
中
隊
內

，
選
派
飛
行
人
員
劉
新
民
（
後
改
名
劉
貫

霄
）
、
戚
榮
春
、
王
德
輝
、
張
德
亞
等
；

另
在
空
運
部
隊
選
派
領
航
員
孫
永
慶
、
潘

其
煊
，
通
信
員
陳
若
堯
、
李
力
群
、
機
工

長
滕
運
峰
、
劉
德
真
等
，
與
美
籍
顧
問
雷

斯
特
等
混
合
編
組
，
執
行
大
陸
西
北
、
西

南
包
括
川
康
一
帶
地
區
的
空
投
任
務
，
是

空
軍
另
一
支
特
種
部
隊
之
起
源
。

當
時
的
空
軍
負
責
人
為
作
戰
署
署
長

羅
英
德
，
使
用
裝
備
包
括
「
改
裝
的B-25

型
機
」
兩
架
、
「
繼
續
使
用
美
方
供
給
的

B-17

型
機
」
乙
架
，
並
加
裝
油
箱
以
增
加

航
程
。
任
務
期
間
，
也
曾
經
租
用
民
航
空

運
隊
（Civil Air Transport Inc.

簡

稱
為C

A
T

）C
-
5
4

型
機
乙
架
，
該
機
的
後

勤
支
援
，
則
由
民
航
空
運
隊
負
責
。

「
西
方
公
司
」
每
次
出
任
務
的
時
間

，
約
為
下
午
四
時
左
右
起
飛
，
黃
昏
時
分

進
入
大
陸
領
空
，
利
用
夜
幕
掩
護
飛
行
，

航
行
高
度
從
低
空
五
百
呎
至
二
萬
八
千
呎

不
等
。
空
投
完
畢
返
降
桃
園
基
地
，
已
是

翌
日
上
午
八
至
九
時
，
航
程
長
達
十
餘
小

時
。
當
時
區
分
為
兩
個
機
隊
，
一
是
戚
榮

春
（
後
曾
擔
任
華
航
總
經
理
）
所
率
領
的

機
組
，
在
半
年
內
出
特
種
空
投
任
務
十
次

，
主
要
在
川
、
甘
、
青
、
康
一
帶
；
另
一

個
機
組
由
王
德
輝
統
率
，
二
個
月
內
出
任

務
三
次
，
主
要
在
川
、
康
邊
境
的
松
潘
縣

附
近
。某

次
我
向
王
德
輝
將
軍
請
教
，
關
於

當
年
執
行
此
一
任
務
的
感
想
時
，
老
將
軍

以
平
淡
的
語
氣
告
訴
我
：
「
就
是
執
行
上

級
交
付
的
任
務
，
必
須
要
圓
滿
達
成
，
好

在
沒
有
出
過
差
錯
」
。

後
來
因
為
桃
園
基
地
要
修
建
適
用
噴

射
機
的
專
用
新
跑
道
，
大
陸
工
作
處
這
個

單
位
要
移
駐
到
空
軍
新
竹
基
地
，
並
且
配

合
重
新
改
組
，
新
的
單
位
更
銜
為
「
空
軍

特
種
任
務
組
」
。

那
時
，
空
軍
高
層
長
官
曾
徵
詢
王
德

輝
的
意
願
，
看
他
是
否
願
意
到
空
軍
特
種

任
務
組
來
工
作
，
但
基
於
種
種
考
量
，
王

德
輝
將
軍
還
是
選
擇
留
在
桃
園
的
第
十
二

中
隊
，
並
沒
有
調
去
新
竹
的
空
軍
特
種
任

務
組
；
不
然
，
他
日
後
的
人
生
，
可
能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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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投西康地區的B-17型機（照片由李家麟先生

提供）。

是
另
一
種
不
同
的
發
展
了
。

在
兩
岸
嚴
峻
對
峙
時
期
，
年
輕
的
王

德
輝
與
第
十
二
中
隊
及
後
來
另
外
增
編
的

第
四
中
隊
同
僚
們
，
多
次
奉
命
駕
機
深
入

大
陸
敵
後
，
承
受
風
險
進
行
偵
照
任
務
，

冒
險
犯
難
，
九
死
一
生
，
獲
得
許
多
珍
貴

的
中
共
情
資
，
深
獲
政
府
高
層
的
重
視
。

他
們
出
生
入
死
，
為
捍
衛
國
家
，
奉
獻
犧

牲
，
這
種
大
無
畏
的
精
神
，
充
份
發
揮
空

軍
軍
人
的
忠
勇
軍
風
，
令
人
敬
佩
不
已
。

王
德
輝
今
年
已
高
壽
一○

一
歲
了
，

為
了
感
謝
老
將
軍
戎
馬
一
生
，
功
勳
卓
著

，
功
在
國
家
，
筆
者
特
別
獻
上
拙
文
，
以

表
達
對
王
老
將
軍
十
二
萬
分
的
敬
意
。

後
記
：
本
文
內
容
根
據
筆
者
訪
談
王

德
輝
將
軍
及
王
正
清
學
長
（
王
德
輝
老
師

的
公
子
）
所
提
供
資
料
，
整
理
完
成
，
謹

此
致
上
最
崇
高
的
敬
意
與
謝
意
。

註
一
：
王
德
輝
為
陸
軍
官
校
十
六
期
畢
業

，
陸
軍
一○

七
師
排
長
、
國
防
部

軍
事
委
員
會
第
二
廳
參
謀
、
昆
明

兵
站
參
謀
長
後
勤
補
給
參
謀
、
空

軍
官
校
十
七
期
畢
業
、
空
軍
第
十

二
中
隊
少
尉
飛
行
員
、
第
十
二
中

隊
上
尉
分
隊
長
、
第
十
二
中
隊
中

校
中
隊
長
、
空
軍
第
六
大
隊
上
校

大
隊
長
、
空
軍
總
部
作
戰
署
作
戰

組
組
長
、
空
軍
第
五
聯
隊
少
將
聯

隊
長
、
空
軍
總
部
作
戰
署
署
長
、

空
軍
總
部
中
將
副
參
謀
長
、
空
軍

官
校
校
長
、
國
防
部
聯
合
作
戰
訓

練
部
副
主
任
。

註
二
：
上
高
會
戰
（
民
國
三
十
年
三
月
十

五
日
至
四
月
九
日
）
日
軍
為
擴
大

江
西
西
北
部
之
佔
領
區
，
藉
以
逼

近
長
沙
之
東
翼
，
集
結
第
三
十
三

、
三
十
四
師
團
與
第
二
十
混
成
旅

團
於
南
昌
西
側
安
義
、
西
山
萬
壽

宮
、
泉
港
等
地
區
分
北
、
中
（
主

力
）
、
南
三
路
，
對
上
高
取
向
心

攻
勢
。
國
軍
以
第
四
十
九
、
七
十

、
七
十
二
及
七
十
四
等
四
個
軍
（

約
十
一
個
師
）
，
採
三
線
式
縱
深

陣
地
布
署
，
以
第
一
、
二
線
陣
地

逐
次
抵
抗
，
遲
滯
和
消
耗
日
軍
，

控
制
主
力
於
適
切
位
置
，
待
日
軍

深
入
第
三
線
主
陣
地
前
緣
，
再
予

以
全
力
反
擊
；
國
軍
第
七
十
四
軍

最
後
的
陣
地
線
，
在
敵
優
勢
火
力

攻
擊
之
下
，
足
足
苦
戰
六
日
，
支

撐
到
主
力
部
隊
及
時
到
達
戰
場
。

這
是
國
軍
獲
得
此
次
會
戰
勝
利
的

主
要
原
因
，
惜
因
打
擊
戰
力
不
足

，
未
能
全
殲
被
包
圍
之
敵
。
總
計

國
軍
傷
亡
一
萬
七
千
餘
人
，
日
軍

傷
亡
一
萬
五
千
餘
人
。

註
三
：
發
生
於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十
一
月
六

日
，
止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一
月
十

日
，
歷
時
六
十
五
天
。
共
軍
以
傷

亡
至
少
十
三
萬
五
千
人
的
代
價
，

獲
取
會
戰
勝
利
。
自
此
共
軍
完
全

掌
控
淮
北
地
區
，
使
中
原
、
華
東

和
華
北
三
大
解
放
區
連
成
一
片
，

為
共
軍
渡
江
作
戰
創
造
有
利
的
條

件
。

（
補
充
說
明
：
註
一
、
註
二
取
自
國
防
部

全
民
國
防
資
訊
網
；
註
三
取
自
我
國
軍
事

戰
史
網
站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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